
法报广告2022年 11月 4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6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唐军：

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
东城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490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唐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
东城区支行信用卡欠款本金 45772.05元，并按年利率
14.8%支付自2022年1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止的息费；二、驳回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市东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7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唐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10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皇胜、马志权：

本院受理原告黄占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被告刘皇胜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50000元，支付借期利息24900元（暂计至2022年
7月 13日，且借期利息至全部借款清偿完毕前不
停止计算），合计 174900元；判令被告马志权对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二
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088号

哈学礼：

原告宁夏安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哈学礼合同
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808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哈学礼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安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款
4268045.05元、利息 1356082.46元（截止至 2022年 2月 9
日），并按5年期LPR利率支付4268045.05元垫付款自2022
年2月1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因
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8088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57号

李奎、李淑红、李信伯、李玫萱：

原告李峰与被告李奎、李淑红、李信伯、李玫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
657号民事判决，判令：1.被告李淑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李峰借款 500000元、利息 336000元，并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1年 9月 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2.被告李
奎、李信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原告李峰其
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
65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39号

李奎、李淑红、李信伯、李玫萱：

原告李峰与被告李 奎、李淑红、李信
伯、李玫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639
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银川市天天鲜
蔬菜果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因本院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639
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13室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以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29号

李奎、李淑红、李信 伯、李玫萱：

原告李峰与被告李奎、李淑红、李信
伯、李玫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9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银川市天
天鲜菜篮子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起
诉。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929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 813室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465号

马治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14995.75元，利息15538.67元，费用123672.02元（利息及费用
暂计算至2012年8月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
际履行之日），以上合计154206.4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50分在本院西
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仲宇：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你支付电动车车款 5050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 485元（按照年利率 3.85%，自 2019年 11月 29日
暂计算至 2022年5月30日），要求利息计算至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兆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
本金39399.87元、利息14786.68元、费用4382.09元
（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1年11月15日，请求判令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应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
支本金39994.59元、利息12826.22元、费用4462.99
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1年1月15日，请求判
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
本金 47999.12元、利息 13594.07元、费用 10597.45
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9年6月15日，请求判
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蒋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
支本金 39908.61元、利息 9775.11元、费用 6537.64
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8年9月15日，请求判
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刁冲华：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姆音
乐餐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6327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洪全军、贾学芹：

本院受理原告冯利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1.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 50000元、利
息7306.84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月25日，应当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朝富：

本院受理原告汪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4万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27号

李淑红、李奎、李信伯、李玫萱：

原告李峰与被告李奎、李淑红、李信伯、李玫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327号民
事判决，判令：1.被告李淑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李峰借款 10000元、利息 3540元，并按照一年期 LPR支付自 2021
年 9月 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借款利息；2.被告李奎、
李信伯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原告李峰其他
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327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瑞谷滋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圆森泰快递有限公司诉被告
宁夏瑞谷滋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被告支付快递费本金 83026.53元及违约金
45910.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青海：

本院受理原告新疆昌吉市夏伟货运部运输队诉
被告马青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欠款35000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
7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上述欠款的资金占用费（按银
行贷款利息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
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22号

高凡：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雪、魏怀
超、高凡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确认原告与三被告
之间的《光耀中心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已于
2021年 4月 10日解除；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租金 211355.2
元、物业管理费108616.8元，共计319972元（该费用自2019年10月16
日至2021年4月17日）；3.判令三被告腾退租赁房屋并向原告返还，三
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18日起至租赁房屋实际返还之日止的
场地占用费（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双倍标准计算，即935.2元/天）；4.判
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63994元；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22号

高凡：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雪、魏怀超、高凡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反诉原告王雪诉请：1.请求依法解除反诉原被告之间签订的
《光耀中心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
宁夏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反诉原告已支付的租金28056元（2019年7月
16日至 2019年 10月 15日）、履约保证金 5000元、物业费 18036元（2019年 7月 16
日至2019年10月15日）、装修押金3000元、临时水电费200元，支付自付款之日起
至2021年4月13日的已付费用利息损失5682元，并按照6%的年利率继续支付自
2021年4月13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的利息损失；3.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光耀公
司赔偿反诉原告装修损失 85200元、人员工资支出损失 190000元、宣传印刷损失
73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274号

莫良成：

原告杨明与被告莫良成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
作出（2022）宁0104民初8274号民事判
决，判令：被告莫良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明返还不当得利
款项 5000元，并赔偿原告杨明利息损
失 845元。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2022）宁 0104民初 8274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813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828号

杜小琴：

本院受理原告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分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
付原告物业费2260.26元、电梯费996元，合计
3256.26元；2.依法判决被告按照欠付金额的
30%支付976.88元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小强：

本院受理原告李岗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2万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瑞霞：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
姆音乐餐厅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酒水促销合
作协议暨安全责任书》；2.被告返还原告向
其预支的销售提成 10000元，并支付违约
金 20000元；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765号

马玉伏：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马玉伏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腾退并向
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友乐家园10号楼1单元702号住房；2.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
金 12127.5元，并判令被告按照 783.75元/月的同地段的市场租金标
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4月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
用费；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的违约金 3082.53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
缴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004号

马强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行与被告马强强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向
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6257.6元、利息 21157.19元、其他费
用2797.68元、分期手续费696.47元；（利息、其他费用、分期手续
费等暂计算至2022年2月15日），以上暂合计60908.94元；利息、
其他费用、分期手续费等按《交通银行个人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方式清偿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
告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文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民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47998.61元、利
息15389.65元、费用8521.49元（利息及费
用暂计算至 2019年 6月 15日，请求判令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国雄：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
鸣翠半岛 19#地块 23号楼 1单元 910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 201 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 6112.68元，并
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169.47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
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请求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793.89元；（上述第2、3项合计：7906.57元，租金、
违约金自 2019年 1月起算暂计算至 2022年 8月 31日，后续违约金计算
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6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娟：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
区鸣翠半岛19#地块4号楼1单元707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 4503.36元，
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 166.98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 9月 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610.87元；（上述第 2、3项合计：6114.23
元，租金、违约金自 2020年 1月起算暂计算至 2022年 8月 31日，后续
违约金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吴文强：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廉租房、外来务工人员公
寓3号楼3单元802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022
年8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9615.9元，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686.85
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
有使用费；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2204.52元；（上述第 2、3项合计：
11820.42元，租金、违约金自2020年1月起算暂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后续违
约金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文福：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 38号楼 1单元 401号
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欠付的房
屋租金11255.76元，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729元／月的标准向原告
支付自 2022年 9月 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639.98元；（上述第2、3项合计：13895.74元，租金、违
约金自2020年1月起算暂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后续违约金计算至实际返还
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艺：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38号楼1单元2405号
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欠付的房
屋租金15165元，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920.25元／月的标准向原告
支付自 2022年 9月 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671.78元；（上述第2、3项合计：18836.78元，租金、违
约金自2020年1月起算暂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后续违约金计算至实际返还
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毅：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上前城家园14号楼3单元1001号
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欠付的房
屋租金14658元，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867.9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
付自 2022年 9月 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633.61元；（上述第2、3项合计：18291.61元，租金、违约
金自2020年1月起算暂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后续违约金计算至实际返还房
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逐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张拥军、纳成：

本院受理原告彭莉与被告银川逐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张拥军、纳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6517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银川逐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莉
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原告彭莉借款100万元自2017年6月22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017年6月22日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年
利率6%计算，2020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张拥军在未出资270万元范围内对被
告银川逐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彭莉的其他诉讼请
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65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461号

宁夏蓝驰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屈鑫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
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198672.6元，并支付利息
11920.3元（198672.6×2%×3年，该利息自2019年8月30日暂计
算至 2022年 8月 30日，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合计
210592.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9时4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云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与被告王云霞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192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云霞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保险理赔款 107265.05元，并按照年利率
3.85%支付 107265.05元自 2019年 3月 5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万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张万林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
1143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万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保险理赔款80942.22元、保险费6419.19元，
并按照年利率 3.85%支付 80942.22元自 2020年 10月 9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母前山：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与被告母前山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1780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母前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险理赔款
84795.11元、保险费8638.55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93433.66元自 2021年 9
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季长莉：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腾退
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鸣翠半岛21号楼1单元401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
日至2022年8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7036.59元，并顺延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25664.36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2、3项合计：32700.95
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6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学红：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腾退
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12号楼14单元402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
日至2022年8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26654.76元，并顺延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 97226.17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 2、3项合计：
123880.93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关瑛：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腾退
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159号楼1单元203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1年1月1
日至2022年8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7444.08元，并顺延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 27138.99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 2、3项合计：34583.07
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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